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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評審準則列表 

零售商戶 

 
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的評審準則為申請商戶提供一幅「現況

圖」，以項目清單的形式列出，務求展示申請商戶的服務概況。 

 

評審範圍及評審要素  

商戶環境、商品、銷售過程、員工、店舖營運，均是商戶獲得

旅客良好評價和令旅客滿意的要訣，因此成為五大評審範圍。

每項評審範圍又細分成多項評審要素，並設定最高得分。 

 

申請商戶可透過此評審準則列表，了解本身的優點和弱點，從

而取長補短，並透過執行長期或短期策略，改善各種不足之處。 

 

評分 

每項評審標準均由兩項因素組成： 

 「策略」指申請商戶用以達致準則要求的方法。 

 「執行水平」指申請商戶推行策略以達致最高成效的程度。 

 

「策略」和「執行水平」的分數，由申請商戶從顧客的角度自

我評定，並從下列五個級別中以「」號選取最合適的一項：

欠佳（0%）、尚可（30%）、良好（60%）、優秀（80%）或

卓越（100%）。申請商戶可將每個級別所得的「」號總數，

填在各級別的（    ）內，再把總分填在［    ］內。 

 

申請商戶利用以上的計算方法，就能得出各項評審要素的得分；

重覆上述計算，就能得出所有評審要素的得分。只要把附上的

「得分總表 － 零售商戶」上列出的所有評審要素得分加起來，

就可得知本身的總分。 

 

貴商戶的得分  

滿分為1,000分，如果 貴商戶取得的總分達600分或以上，並

在所有評審要素項目中取得60%或以上的「良好」水平，就可

根據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提出申請，接受全面的專業評審，

以確定能否獲得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的認證資格。 

 

如果 貴商戶的總分少於600分，或在任何一項評審要素項目

中取得低於60%的「良好」水平，就應「執行」適當的「策略」，

以提升及改善得分較低的評審要素項目。 

 

為確保 貴商戶能根據本計劃的評審準則提供全面的優質服務， 

貴商戶必須在自行評審及實地訪查兩方面均取得600分或以上，

並在所有評審要素項目中取得60%或以上的「良好」水平，才

符合本計劃的申請資格。 

 

連鎖店或特許經營業務  

為符合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的評審準則， 貴商戶必須確保

本身之管理策略有助旗下所有業務提供優質服務。如果 貴商

戶乃經營連鎖店或特許經營業務，則有關策略應同時在所有分

店實施。在自我評定之中， 貴商戶應根據每項評審要素項目，

就優良措施的「執行程度」評分。因此， 貴商戶申請加入「優

質旅遊服務」計劃時，只需提交一份評審準則列表。 貴商戶

應就本身之管理策略，以及有關策略在旗下所有業務（包括各

分店）實施的程度，進行綜合評分。 

 

可持續發展 

為配合「可持續發展」的大趨勢，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亦鼓

勵商戶開始訂立相關的措施，並將其融入業務。有見及此，如 

貴商戶有執行相關的措施，可在總分上獲得額外分數，以支持 

貴商戶於「可持續發展」範疇的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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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評審準則列表 

零售商戶 
 

評審要素得分計算方法 
請在適當方格加上「」號 

在（     ）填寫該欄所得的「」號總數 

在［     ］填寫「得分」列的分數總和 

 

1. 商戶環境 
 

表現準則（100分） 
零售商戶的位置和內外環境，均有助顧客選購貨品，刺激消費意欲。 

 

評審要素 
 

1.1 商戶的位置、招牌及資料均易於識別  

商戶的位置、招牌及資料均易於識別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顧客能輕易找到商戶的位置       

b. 商戶設有招牌或有關裝飾，方便顧客

識別 

      

c. 營業時間有清晰展示，便於顧客惠顧 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1.2 商戶的環境設施  

商戶的環境清潔、整齊、保養良好，有助吸引顧客及營造良好的購物氣氛，刺激消費意欲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商戶的整體環境，包括走廊、天花

板、牆壁、地板及空調通風口，保

持清潔、整齊及保養良好 

      

b. 商戶空氣流通，溫度適中，沒有異

味 

      

c. 商戶設有防蟲及防鼠措施，以杜絕

蟲鼠滋生 

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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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商品 
 

表現準則（300分） 
商戶出售的商品質素優良，並提供售後服務，令顧客可放心選購。 

 

評審要素 
 

2.1 商品陳列及存貨  

商品陳列清潔整齊，存貨充足，可滿足顧客的要求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商品陳列櫃及貨架保持清潔、整齊

及保養良好 

      

b. 商品存貨充足 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2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 

2.2 附加服務  

商品售後服務令顧客稱心滿意，甚或超越顧客的期望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提供附加服務，以滿足顧客需求  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1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 

2.3 退款／換貨政策  

清晰展示或提示退款／換貨政策，令顧客對商戶更有信心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清晰展示或提示退款／換貨政策 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1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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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銷售過程 
 

表現準則（100分）  
商戶提供高質素的服務及設施，以營造舒適的購物環境，為顧客帶來愉快的購物體驗。 

 

評審要素 
 

3.1 商品資訊  

商品資訊明確充足，方便顧客選購理想商品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清晰展示或標示價格       

b. 以不同語言展示商品資訊 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2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 

3.2 供顧客使用的設施  

備有適當及充足的設施，方便顧客試用商品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提供設有鏡子的試身室       

b. 為陳列商品提供示範或試用服務        

c. 提供存貨查詢服務  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 

3.3 付款安排 

提供清晰易明的結賬系統及賬單，有助顧客掌握商戶的收費安排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接受多種方便顧客的付款方式，並

清楚展示所有有關資料 

      

b. 準確的結賬系統       

c. 銷售單據清晰列出各項商品的內

容、金額，以及零售商戶的資料 

  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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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員工 
 

表現準則（400分） 
商戶有賴員工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。員工熱誠待客、保持儀容端正、有效地與顧客溝通，並充分發揮卓越的服務技巧，令顧客有賓

至如歸的感覺，對商戶留下良好印象。 

 

評審要素 
 

4.1 儀容  

員工儀容整潔，有助給予顧客良好的印象，令顧客對商戶的服務質素更有信心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員工儀容整潔       

b. 員工衣著整潔       

c. 員工有特別服飾，或佩戴了名牌，

令顧客易於識別 

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 

4.2 禮儀 

員工待客親切有禮、有耐心、有熱誠，並時刻保持積極的工作態度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員工向顧客打招呼       

b. 員工於顧客離開時致謝及送別       

c. 員工迎送顧客時態度有禮，保持微

笑與眼神接觸 

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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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商品介紹  

員工能提供專業的服務，並對商品有充分認識，能以專業的態度，作出適當的建議及回答顧客的查詢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了解顧客需要       

b. 員工根據顧客的需要介紹合適的商

品 

      

c. 員工講解商品的特點及好處       

d. 顧客不接受員工的建議或意見時，

員工仍能有禮地處理 

      

e. 顧客離開而未有購買時，員工不會

流露出不悅的態度 

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5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 

4.4 員工培訓  

員工訓練有素，能專業地為顧客服務，令顧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為全體員工提供培訓及指導       

b. 員工能以不同語言與顧客溝通 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2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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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店舖營運 
 

表現準則（100分） 
商戶運作組織得宜，員工、行政制度及技術等因素互相配合，以求盡善盡美，令顧客感到稱心滿意。 

 

評審要素 
 

5.1 品質標準內部指引  

商戶設有標準內部指引，有助確保商品的質素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設有品質控制措施       

b. 預先包裝的商品有標示品質期 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2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5.2 收集顧客意見及處理投訴  

商戶主動聽取顧客的意見，並且推行有效及方便顧客的服務程序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設有收集顧客意見的渠道       

b. 備有處理顧客意見／投訴的指引       

c. 設有與顧客保持緊密溝通關係的渠

道 

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
 

5.3 安全及應急程序  

商戶應嚴格遵守有關法例訂立的安全準則，店內應備有應急程序，隨時提供指引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欠佳 

0% 

尚可 

30% 

良好 

60% 

優秀 

80% 

卓越 

100% 

不適用 

a. 備有足夠的急救用品       

b. 商舖內有足夠而運作良好的緊急出

口及防火通道，員工均清楚知悉逃

生路線 

      

得分  （ ）x 0 （ ）x 30 （ ）x 60 （ ）x 80 （ ）x 100  （ ） 

此部分總分  ［     ］ ÷ （2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= ＜     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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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可持續發展 
 

表現準則（額外分數：最多50分） 
可持續發展為未來的大趨勢，商戶應著手訂立相關的措施，並將其融入業務中，以貢獻社會及環境。 

 

評審要素 
 

6.1 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 

商戶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，有助提升本身的聲譽，令顧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 

 

評核的項目包括：  不設 

任何措施 

設有 

一項措施 

設有 

兩項或以上措施 

a. 鼓勵顧客減少使用即棄用品／損害

環境的產品 

   

b. 使用「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」／

「減少碳排放」的原材料 

   

c. 提倡減廢    

d. 協助推動環保／可持續發展項目或

計劃 

   

e. 其他措施    

得分 （ ）x 0 （ ）x 5 （ ）x 10 

此部分總分 ［     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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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總表 - 零售商戶 

 

評審範圍  評審要素  得分  

1. 商戶環境（100分） 1.1 商戶的位置、招牌及資料均易於識別  

1.2 商戶的環境設施  

此部分得分（以上加總 ÷ （2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x 100分 =  

2. 商品（300分） 2.1 商品陳列及存貨  

2.2 附加服務  

2.3 退款／換貨政策   

此部分得分（以上加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x 300分 =  

3. 銷售過程（100分） 3.1 商品資訊  

3.2 供顧客使用的設施  

3.3 付款安排  

此部分得分（以上加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x 100分 =  

4. 員工（400分） 4.1 儀容  

4.2 禮儀  

4.3 商品介紹  

4.4 員工培訓  

此部分得分（以上加總 ÷ （4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x 400分 =  

5. 店舖營運（100分） 5.1 品質標準內部指引  

5.2 收集顧客意見及處理投訴  

5.3 安全及應急程序   

此部分得分（以上加總 ÷ （3 - 不適用項目數） x 100分 =  

6. 可持續發展 

（額外分數：最多50分） 

6.1 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  

此部分得分 =  

  總分：   

 

註：請把每項評審要素的得分加起來，以計算出總分。 

 

本刊物內容經審慎編訂，務求提供準確資料，倘有資料誤差或遺漏，香港旅遊發展局恕不負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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